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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法警殴打女律师岂能不了了之？！
　　3 月 13 日，律师邵
玉娟在河南省开封市杞
县人民法院付集法庭开
庭时，遭遇法警殴打。   
　　据介绍，法警抢走
了邵律师的手机， 并对
其背铐，三人对其进行
了殴打，致全身多处疼
痛，当时即感头疼头晕，
牙齿疼痛伴松动。     
　　事件的起因是邵律
师代理的一起故意伤害
案附带的民事诉讼，作
为被告的代理律师，在
开庭前，邵律师向书记
员提出复制三期鉴定意
见和申请书等材料，被
书记员当场拒绝。
　　邵律师介绍，她完
成委托手续后曾向法庭
提出网上阅卷，“但是
当时书记员说‘你当庭
过来也行，或者提前来
复制三级鉴定也行，因
为我们从网上不能给你
推送鉴定意见’。”     
　　但正是这个要求引
发了书记员的不满，书
记员称她说没有送达通
知到本人，不会好好说
话，并当场表示就不让

复制。随后，双方发生
争执。邵律师试图用手
机记录禁止她保存不
允许复制证据的视频，
书记员叫来 3 名法警，
对邵律师进行辱骂和殴
打。
　　事件发生后，被告
方一名亲属当场报警，
在一份杞县公安局付集
派出所的《接处警登记
表》中显示，河南道敬
律师事务所律师邵玉娟
律师在代理一起民事案
件开庭前，要求复制
案件中当事人的三期鉴
定和三期鉴定申请，付
集法庭工作人员不让其
拍照，随即双方发生争
论，后付集法庭工作人
员对其进行打背铐、抬
等行为。根据相关规定，
该情况不归公安管辖，
建议向上级检察机关投
诉。当天，付集派出所
作出“不予受理案件”
的处理意见。     
　　目前，杞县人民法
院院长窦战勇到医院当
面向邵律师当面道歉，
涉事法警与书记员已经

停职。     
　　这已经不是第一起
律师在法庭被法警殴打
的事件。     
　　青年刑辩律师何智
娟等人在贵州省贵阳市
云岩区法院开庭，休庭
后律师依法拍照检察院
派员出庭的通知书，被
一群法警抢劫手机，殴
打。     
　　何伟民律师从广州
前往青岛旁听于凯律师
被拟处罚停业一年的听
证会，青岛市司法局的
安保人员不但将他挡在
门外，还试图碰瓷式摔
倒，最后保安把何律师
粗暴推倒致其受伤。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
法院第三次公开开庭审
理一起涉嫌组织、领导
传销活动罪一案，前来
旁听的郭睿、王兴未、
冷慧律师因拒绝在安检
中交出电子设备被锡林
浩特市法院法警喷辣椒
水。     
　　事实上，律师的执
业权利是有最高法明文
规定的，而人民法院的

法庭规则也明确了对于
参与庭审人员的行为规
范。
　　但在相关司法实践
活动中，律师执业权利
被剥夺，法警暴力执法
只事态却屡屡发生，律
师执业权利的保障仍面
临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些年被提及众多
的律师会见权、阅卷权、
调查取证权等执业权利
时常受到限制，导致律
师无法充分了解案件情
况，难以有效履行职责。
部分司法机关和执法人
员对律师存在偏见，对
律师的正常执业活动不
够尊重和支持，对侵犯
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缺
乏有效的法律监督和惩
处机制。     
　　今年全国两会上，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
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会长高子程就保障律师
执业权利提出了相关议
案。     
　　河南发生的这一起
法警殴打律师事件正是
这一问题的典型表现，

司法行政化在缺乏有效
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极
易形成某种权力的失
范，而这种权力失范却
又很难进行有效纠正。     
　　法官、法警的违法
行为得不到监督，但律
师却在法庭中屡屡被执
法，这显然不是一个正
常的司法逻辑。     
　　在前不久，发生在
河南洛阳的一起因律师
曾武在休庭时发现休息
区被非法安装了信号屏
蔽器并试图关闭时导致
信号屏蔽器掉落一事，
最终律师却被当地公安
施以行政处罚。     
　　如此天壤之别的执
法，并非法治的本意。     
　　我想，河南这起律
师被法警殴打的事件，
仅道歉了事是极其不恰
当的，在纪律处分之外，
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追究
相关公职人员的法律责
任。     
　　邵玉娟律师的遭遇
是一面镜子，它照出的
善恶美丑关乎重大。
■首席评论员 朱文强

“海底捞小便事件”，绝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餐饮卫
生丑闻
3 月 12 日，海底捞发
布长文，公布了“男子
向火锅内小便”事件调
查详情，并公布补偿方
案：针对 4109 单顾客，
将全额退还当日餐费，
并额外提供订单付款 10
倍金额超千万元的现金
补偿。此外，对于涉案
的两名男子，海底捞已
在 3 月 10 日向上海黄浦
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申
请，坚决依法追究其相
关责任。（3 月 12 日 红
星新闻）
　　“简直猪狗不如，
毫无廉耻底线！”“海
底捞用千万巨款买泡尿
换回一点颜面！”近日，
海底捞“男子向火锅内
小便”事件引发了广泛
关注和热议，一度冲上
热搜。这一事件不仅仅
是一个孤立的餐饮卫生
丑闻，更是对商家管理、
社会公德以及法治意识
的多方面深度叩问。
　　从商家的角度来
看，海底捞一直以来以
优质的服务著称于餐饮

行业。然而，此次事件
暴露出其在管理上存在
着不可忽视的漏洞。
　　尽管在事件发生
后，海底捞迅速做出反
应，公布调查详情并给
出补偿方案，但这并不
能完全抹去事件本身所
带来的负面影响。
　　门店值班团队未能
及时察觉包间内的异常
情况，这反映出员工培
训和管理监督环节的缺
失。在餐饮行业，保障
食品卫生安全是最基本
的要求，也是对消费者
最基本的尊重。像海底
捞这样的大型连锁餐饮
企业，本应有着更为严
格的监管机制，无论是
监控设备的覆盖范围，
还是员工对异常情况的
敏感度培训，都应该做
到万无一失。
　　此次事件无疑给海
底捞敲响了警钟，同时
也警示着整个餐饮行
业，在追求服务和扩张
的同时，绝不能放松对
食品安全和卫生环境的

把控。
　　再看那两名涉事男
子，他们的“兽行”简
直令人作呕，令人发指。
火锅是供人食用的美食
载体，向其中小便这种
行为严重违背了基本的
社会公德。这不仅仅是
对海底捞这家企业的不
尊重，更是对广大消费
者的极大冒犯。
　　在公共场合，尤其
是在餐厅这样的饮食场
所，每个人都应该遵守
基本的文明礼仪规范。
这两名男子的行为反映
出他们缺乏最基本的教
养和对他人权益的漠
视。他们或许以为自己
的行为不会被发现，但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
们的行为必将受到应有
的惩罚。
　　这也提醒着我们，
社会公德的缺失是一个
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家庭、学校和社会都应
该加强对公民道德素质
的培养，让人们从小就
懂得尊重他人、遵守公

德的重要性。
　　从法治层面来看，
海底捞在确定涉事人员
后迅速向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申请，这一做法值
得肯定。
　　这表明企业在面对
此类侵犯自身权益和消
费者权益的行为时，懂
得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
正义。法律是社会的底
线，任何人都不能逾越。
对于这两名男子的行
为，不能仅仅停留在道
德谴责的层面，必须通
过法律的手段让他们为
自己的行为买单。
　　这也向社会传递了
一个明确的信号：在法
治社会中，任何违背公
序良俗、侵犯他人权益
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
制裁。
　　此次事件中的补偿
方案，虽然体现了海底
捞对消费者的高度负责
态度，但从另一个侧面
也反映出事件的严重
性。
　　4109 单顾客受到

影响，这可不是一个小
数目。全额退还餐费并
提供 10 倍金额的现金
补偿，这是对消费者权
益的一种弥补，但也说
明了此类事件对企业和
社会造成的巨大损失。
它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
失，更是对整个餐饮行
业形象的损害。
　　总之，“海底捞小
便事件”是一面多棱镜，
折射出了商家管理、社
会公德和法治意识等多
方面的问题。
　　希望海底捞能够以
此事件为契机，加强内
部管理，完善监管机制；
希望那两名涉事男子能
够得到应有的惩罚，同
时也让更多的人从中吸
取教训；更希望整个社
会能够更加重视社会公
德的培养和法治意识的
普及，让类似的丑闻不
再发生。毕竟，一个健
康、文明、有序的社会
环境需要我们每个人共
同努力去营造。

■首席评论员 董哲


